
关于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的重要事项通知

一、“网上供应商服务大厅”注册、登录事项

（一）请各成交人注册并登录“网上供应商服务大厅”办

理下载服务费通知书，下载成交通知书等事宜。

对于首次注册“网上供应商服务大厅”的供应商，成交人

可通过“网上供应商服务大厅”外网客户端进行注册使用，下

载服务费通知书。

（二）成交通知书通过“网上供应商服务大厅”平台--招标

管理模块进行发放，请各成交人及时关注系统，平台操作手册

可在平台首页下载。

网上供应商服务大厅平台网址（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）：

http://218.65.110.159:18080/ees-web/pages/portal/index

/index.html

“网上供应商服务大厅”技术支持联系方式（仅对系统技

术问题解答）：

QQ 群号：398164176 联系电话：0791-88646474

二、服务费缴纳相关要求

（一）请各成交人根据采购文件要求于本成交公告发布

后 完成缴纳上述批次代理服务费，服务费金额通过登

http://218.65.110.159:18080/ees-web/pages/portal/index/index.html
http://218.65.110.159:18080/ees-web/pages/portal/index/index.html


录“网上供应商服务大厅”,在招标管理-服务成交服务费通

知书界面查询。请成交人缴纳成交服务费后务必及时在网上

供应商服务大厅平台--招标管理模块中录入缴费信息，待代

理机构财务部门确认后，可下载成交通知书。

（二）中标结果发布后 30 日内仍未缴费导致给正常业务造

成影响的，代理机构有权依据国网公司供应商关系管理办法，

对中标人发起供应商不良行为约谈并进行不良行为处罚（暂停

中标资格 6 个月）。

三、缴纳代理服务费账户名称、账号

请成交人将成交服务费汇入如下指定账户：

开户行：建设银行南昌分行

开户名称：国网江西省电力物资有限公司

银行帐号：3600 1050 4000 5250 0394

收款人名称：国网江西省电力物资有限公司

税 号：9136 0000 1582 6939 2W

地 址：南昌市文教路 386 号

邮 编： 330046

特别提示：成交服务费不接受个人转账、非成交人账户汇

款，必须从成交人的基本账户转出。

四、代理服务费发票开具注意事项



（一）请成交单位于付款后即通过扫码（二维码见下图）填

写相关开票信息申请开票。领取发票时请提供银行汇款回单和

成交服务费通知书。

（二）网上供应商服务大厅平台已开通供应商发票邮寄功

能，成交单位领取发票请登陆“网上供应商服务大厅——招标

管理——服务——成交结果查询界面——发票领取”路径下申

请发票邮寄。

温馨提示：所有成交单位必须扫描该“二维码”，1、开具

增值税专用发票，须提供单位名称、税号、开户行及帐号、地

址及电话；2、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，须提供单位名称及税号，

我公司以申请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发票开具。



代理服务费缴纳业务咨询联系人：邓女士（仅接受业务咨询，

服务费缴纳金额等查询请自行登录“网上供应商服务大厅”）；

联系电话：0791-88646493。

招标代理机构：国网江西省电力物资有限公司


